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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复检实施流程图


通知申请人和住所地市场监管部门





终止复检








提交复检报告








初检机构取回样品











开展复检





拒绝接收，报告市场监管部门





备份样品符合要求





备份样品不符合要求











通知初检机构和申请人移交备份样品








确定复检机构





出具受理通知书、填报系统





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

符合复检条件





不符合复检条件











市场监管部门受理、审核材料








食品生产经营者提出复检申请








填报系统











